2014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
回户籍区县报考考生申请表

学校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  名
	
	报名号
	
	

贴像片处

加盖校章



	身份证号
	
	户别
	
	

	学籍区县
	
	户籍区县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

	考生和监护人意见
	

我自愿选择回户籍所在区县报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
校
意
见
	


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(公章)

	学
籍
区
县
中
招
办
审
核
意
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(公章)


说明: 1、此表由学籍所在区县中招办下发。
2、此表经考生填写后,于5月9日前交给本校，学校汇总后于5月13日报本区县中招办，区县中招办审核后留存一年。
3、请考生于5月16日8：30至12：00到户籍区县中招办办理报考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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